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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國民教育法令規範與政策之憲法學 
觀點探究—輔參酌日本經驗 

 

宋峻杰
 

 

有鑑於 2017 年 12 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之公布施行，雖可謂

是已然完善我國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發展工作推行的法令與制度框架，但於學界

討論中較少有自憲法學觀點描述國民教育制度於偏遠地區推動過程時所衍生

課題。故本文自相關法令規範及政策發展、該條例之立法過程、鄰國日本之經

驗等面向，從憲法學視角論述於研究進程中所發現的幾則問題。經過此等探究

過程，得知於該條例制定公布以前，若是採取憲法學之「立法不作為」論的觀

點，則立法機關因未善盡憲法義務保障就讀於偏遠地區學校學生的學習權與受

教育權，而已然長時間形成違憲狀態。於該條例制定公布後，其第二十一條久

任獎金制度化的問題經過合憲性之檢視，亦已衍生有違憲之虞的法律風險。最

後於參酌日本經驗方面，則發現包含制定偏遠地區學校級別標準在內，該國確

實有不少作為值得我國政府機關與學界進一步深入的探究。 

 

關鍵詞： 久任獎金、日本《偏遠地區教育振興法》（へき地教育振興法）、

立法不作為、國民教育、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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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ational Educational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for Remote 
Area by Constitutional View-Reference on the System of Japan 
 

Chun-Chieh Sung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s in the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related to national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of Taiwan. As regar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atutory regulations,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Ac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Schools in Remote Areas” promulgated in December of 2017 was analyzed and illustrated. 

Additionally, in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an introduction of its history, recent 

moves and relevant opinion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re also elaborated. Second, on 

the basis of the foregoing, it 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nstitutional law that discusses 

several theoretical and legal issu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Third, 

this article briefly scrutinizes the objective of implementing ‟Act on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in Remote Areas (1954)” in Japan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may offer some insights into either education policy or education finance on how 

teachers from schools in the remote area of Japan are ensured to retain their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according to their willingness.  

 

Keywords: bonus for long stay, Japan’s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for Remote 

Areas, legislative inaction, national education, remo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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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國民教育法令規範與政策之憲法學 
觀點探究—輔參酌日本經驗 

 

宋峻杰 

 

壹、前言 

 

自憲法學觀點論之，作為探討我國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制度之最上位法源依據的

《中華民國憲法》（1947）第五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該法第七條規定中

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該法第二十

一條則確認人民享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緣此，無論何等族群人民較多聚居於

何處，學生所就讀學校位處何地，凡生活於憲法第四條所稱我國「固有彊域」者，均

得接受上述憲法上權利之保障而無疑。然而，我國政府在履行憲法義務的過程中，對

於保障居住在偏遠地區人民之受教育權的相關法制整備工作上可謂有不當延宕之

虞，導致多年來政府於執行多項與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相關之政策工作過程中，衍生出

諸如：政府經費分配不均、或是無法真正對於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的根源對症下藥

等學理質疑。 

2013 年 1 月，兒童福利聯盟發表之〈2013 臺灣偏鄉弱勢學童學習貧窮分析報告〉

當中更明白地指稱偏遠地區學生較一般地區學生在教育資源、學習能力與學習機會等

方面，均面臨深刻且嚴重的匱乏困境（兒童福利聯盟，2013）。反觀鄰國日本，早在

二次世界大戰後的 1954 年，該國政府即依據 1947 年遵循《日本国憲法》（1946）保

障人民受教育權之重大目的所制定公布的《教育基本法》（1947）之相關規定，於 1954

年再制定公布為有效因應受到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所影響的偏遠地區教育問題之《へき

地教育振興法》（偏遠地區教育振興法）（1954）（玉井康之，2005）。因此，本文以下

將自相關法制的梳理開始，並運用憲法學中有關「立法不作為」論點等視角，整理與

分析自憲法學學理中所衍生的問題，再參酌鄰國日本法制與政策經驗，提出些許感想

及心得，並向廣大學界先進投石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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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相關法制之概況 

 

本節項目將自憲法規範，依序簡要整理目前我國公布施行的法規命令當中，與在

偏遠地區所施行的國民教育相關內容。 

一、現行法令規範 

除於 2017 年 12 月經總統令公布後，始正式施行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

（2017）將在後文中另行討論以外，其餘依照各項相關法規命令之內容特性，分述如

後： 

（一）法律層面 

首先，具「整體制度框架性質」之法律規範者，如《中華民國憲法》（1947）第

一百五十九條：「國民受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該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國家應注

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並推行社會教育，以提高一般國民之文化水準。邊遠及貧

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

補助之。」等規定內容與前述該法第二十一條均可屬之。另有關學校整備方面，《國

民教育法》（1979）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依據人口、交通、社區、文化環境、行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區，分區設

置。其學區劃分原則及分發入學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另有鑑於原住

民族人民多居住於偏遠地區，《原住民族教育法》（1998）第五條之規定亦需一併納入

考量。而《教育基本法》（1999）第五條對於偏遠及特殊地區之教育應優先予以教育

經費上的補助亦屬重要。又，原住民族人民除享有前述各項憲法上權利之保障以外，

《原住民族基本法》（2005）第七條更進一步規範政府應依據原住民族意願，本著多

元、平等、尊重等精神，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利。 

其次，具「細部條件整備性質」之法律規範者，例如《強迫入學條例》（1944）

第十四條規定偏遠地區學校應為因路途遙遠無法當日往返上學之學生，提供膳宿設備

等內容即屬之。而 2000 年公布施行，且於 2011 年階段性完成修法工作之《離島建設

條例》（2000）第十二條關於居住於離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之書籍費、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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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及必要生活費補助的規定亦屬之。而於 2015 年為健全地方教育資源與人力，

維護離島學生受教育權益，以及促使教師留任離島地區等目的，該條例再進行修法，

而延長初聘教師服務年限之規定，亦為此性質的法律規範之一。 

另一方面，日本教育法制當中雖無類似前述我國之《強迫入學條例》（1944）的

法律規範，但與上述該條例第十四條近似之規定仍出現於日本《離島振興法》（1953）

第十五條第一項的規範當中。惟其主要是要求中央政府及各地方自治團體在所轄離島

上若是未設置高中可提供當地學生就學時，無論是在通學或是住校入學方面均應提供

補助。之後，透過《へき地教育振興法》（1954）的訂定，將離島與山村偏鄉同樣納

入偏遠地區的範疇內，方才將就讀於義務教育階段的偏遠地區學生之通學補助問題

（該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也一併列入國家及各地方自

治團體應力圖解決的法定義務內容當中（玉井康之，2005）。 

（二）命令層面 

就行政命令方面言，1982 年公布施行，後來於 2004 年完成全文修正工作之《國

民教育法施行細則》（1982）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針對交通不便、偏遠地區或

情況特殊之地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視實際需要與學習成效，選擇採取包含設

置分校或分班等有利學生就讀及學習等措施。而於 1984 年公布施行，且與前述《國

民教育法施行細則》同樣於 2004 年完成全文修正工作之《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

（1984）第十條規定，學校得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視實際需要興建學生宿舍，

並免費提供住宿。 

上述相關法律及命令之整理雖未臻完全，但單就法制層面觀之，若以《國民教育

法》（1979）公布施行之 1979 年起算，截至 2017 年 12 月為止，超過三十年以上的時

間，我國均未有直接得以處理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之單一法規存在。究其原因，學

者曾指陳「與國家經濟和教育發展階段有關」（王麗雲、甄曉蘭，2007，頁 31），亦即，

在一般地區之教育發展都有困難的情況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問題自然很難成為受關

注項目而予以立法解決。但於後文中整理介紹之日本經驗則有不同於我國的發展歷

程，或許值得我國省思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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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之公布施行 

關注偏遠地區國民教育議題的論者當中，提倡以制定專法圖謀解決之道者雖然不

少（林天祐，2012；蔡宜恬，2012）。但真正促成各界再度關注起偏鄉教育資源嚴重

匱乏問題的導火線，或為〈2013 臺灣偏鄉弱勢學童學習貧窮分析報告〉（兒童福利聯

盟，2013）之公布發表（李維倫，2017）。 

有鑑於上述學界意見與民間輿論的提出，教育部基於確切落實憲法保障教育機會

均等之精神、解決因城鄉差距所造成的學生學習弱勢，及其他偏遠地區學校所面臨之

問題，遂於 2016 年 8 月公布「偏遠地區學校振興條例草案」（以下簡稱「A 草案」），

並於北、中、南、東各區舉辦該草案說明會，廣徵來自各界的相關意見（教育部，

2016b）。A 草案的特色不僅在於從地理位置及交通情形等條件對偏遠地區學校作明確

之定義，針對偏遠地區學校，亦採取特殊之教育行政措施，而賦與學校人事運用上的

彈性。另一方面，針對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的特別需要以及受到上述〈2013 臺灣偏鄉弱

勢學童學習貧窮分析報告〉（兒童福利聯盟，2013）之輿論影響，早於教育部提出 A

草案之前，立法院院內即已是動作頻仍，而先後提出有「偏鄉教育法草案」（立法院，

2016a）、「偏鄉教育條例草案」（立法院，2016b）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條例草案」（立

法院，2016c）等議案，足見其時社會全體對於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議題的高度關

注。  

而教育部於 A 草案提出後，經前述草案說明會之舉辦，並廣徵各界意見後，乃重

新研擬完成「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以下簡稱「B 草案」），並於 2017 年

5 月經行政院院會審議通過，報請立法院審議。B 草案的制定重點則包含有：明確定

義偏遠地區學校、降低偏遠地區學校合格專任教師流動率，以及明定偏遠地區設立分

校或分班的基準等（教育部，2017）。 

又依據現有之公開資訊，或可簡要整理出 A、B 草案之間的異同如下：(1)有別於

A 草案第四條對於偏遠地區學校之定義過度明文化而在實務操作上可能衍生如何界定

的疑慮，B 草案第四條僅以交通、文化、生活基礎建設與經濟條件等因素作為認定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偏遠程度的依據，可說是較具彈性；(2)有別於 A 草案並無對於

師資公費生的特別要求，B 草案則是看似仿效《離島建設條例》（2000）第十二之一

條規定，規範師資公費生需實際服務滿 6 年以後始得提出介聘的制度設計；(3)A 、B

兩草案雖同樣保留對於自願前往偏遠地區學校服務的校長及教師之獎勵制度建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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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B 草案當中另外增加對於久任且服務成績優良之校長及教師特別獎勵制度的建議。 

誠如前述，由於立法院較政府為早啟動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法制化的立法工作，其

熱議程度亦絲毫未因政府已提出相關草案而有所消減。此點從行政院將 B 草案報請立

法院審議後，立法委員們仍先後提出多個相關草案版本等過程即得以窺見（立法院，

2017a，2017b）。至 2017 年 11 月，立法院院會正式對於 B 草案進行審議為止，經由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完竣之相關法律草案，已多達十二案（立法院，2017c）。

其立法工程所反映出之社會成本，實不可謂之不大。 

而於各草案中針對相關條文內容的折衝調整後，2017 年 11 月 21 日舉行之立法院

院會席上即順利完成草案的二讀及三讀程序，並通過：(1)為利偏遠地區學校推動學生

及其家庭之關懷工作，偏遠地區學校應適當配置專業輔導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2)

請教育部研擬相關措施，促使偏遠地區的學校得以聘請運動教練；(3)請教育部研擬成

立輔導團或其他機制鼓勵與協助偏遠地區學校實施混齡編班（教學）或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並發展當地特色課程與相關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4)基於偏遠地區學校教職員

專業發展應包括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相關內容，以促進其理解多元文化差異，增進教

學成效，必要時並得邀請原住民族耆老參與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教學課程之進行等附

帶決議（立法院，2017c）。 

 

參、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相關政策之發展沿革及其動向 

 

就政策執行面觀之，政府對於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的重視，遲至 1980 年代才開始

突顯出來（王麗雲、甄曉蘭，2007；陳仕宗，1991）。以下即先行整理相關政策的發

展與新近動向，其次再介紹說明對於相關政策之學理與見解。 

一、發展歷程與新近動向 

有論者指出，政府對於推展偏遠地區國民教育所為之措施最早可追溯到 1968 年

時，為因應九年國教的實施而訂定之「齊一國民中學水準計畫」；之後於 1977 年訂定

實施的「發展與改進國民教育五年計畫」中，雖有提及偏遠教育，且在「促進學童健

康與保障學童安全」項目下，列有「安定偏遠地區學校生活安定計畫」，但其內容重

點仍在於生活安定，而未觸及對於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之發現與解決；隨後進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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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末期，針對改善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之政策擬定工作，方才逐漸獨立出來

並受到重視（王麗雲、甄曉蘭，2007）。 

1994 年，政府舉辦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教育部為改善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雖

有提出修訂《國民教育法》（1979），以及擴大辦理「教育優先區」等作法建議（王麗

雲、甄曉蘭，2007）。但於該年度具體落實者，僅有後者的「教育優先區試辦計畫」

之提出，對於《國民教育法》的修法工作，則是遲至 1999 年才終告實現。 

惟《國民教育法》（1979）之修法工作雖不順遂，但誠如論者所言，由當時臺灣

省政府教育廳試辦的「教育優先區計畫」確實也促進了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的轉變。1996

年度的「教育優先區計畫」，政府更將前述補助指標擴充到包含原住民及低收入戶學

生比例偏高、教師流動率及代課教師比例偏高等教育資源較為欠缺的學校，2003 年及

2004 年並陸續增列外籍配偶子女與大陸配偶子女集中等補助指標，由原先僅從地理區

域特性導向，調整到學生家庭特徵導向（許誌庭，2014）。而根據 2016 年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所公布之 2017 年度「教育優先區計畫」的內容觀之，目前政府判斷是

否挹注補助經費的學校對象指標，則包含有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依）親家庭、

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住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中途輟學率偏高之學校，以

及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等（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2016）。 

另外，依據教育部於立法院院會報告 B 草案立法背景之文件說明，可知該部為改

善偏鄉教育環境，於 2015 年曾由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分別函送「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

案」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安定方案」予各地方政府與相關單位配合辦理（教育部，

2017）。 

二、對於偏遠地區國民教育政策之學理與見解 

綜合學界中分析歷年來政策施行內容之角度，或是從探究城鄉學習成就差距原因

的動機與立場等觀點，對於政府執行與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相關之政策工作，分析如下： 

（一）政府經費負擔分配上，基於憲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訂有偏遠地區之教育、文

化經費，應由國庫補助之的規範，故國庫補助方式乃是其核心。然而，偏遠地區國民

教育的改善，雖是促進國民接受教育機會均等之重要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其他如城鄉

差距、弱勢團體、特殊教育、原住民教育等問題也通常會納入落實教育機會均等政策

擬定的一環。該等狀況使得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必須與其他類型的教育機會均等問題對

策共同分享（或是競爭）教育改善之經費（王麗雲、甄曉蘭，2007）。如此一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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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避免所謂政府投資偏鄉學校策略錯置且經費不足（許添明、葉珍玲，2015）等來

自學界見解的指責。 

（二）政府於政策規劃上，對於提升或是改善偏遠地區國民教育或是教育機會均

等問題，多是從「提供／給予」的角度出發。論者即指陳，政府於政策擬定初始，多

認為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的根源乃是來自於教育物資與人力、文化刺激、家庭教育

之不足或缺乏，所以多傾向針對不足的地方再加以「補足」的思惟模式（王麗雲、甄

曉蘭，2007；林秋風，1990）。然而，從偏鄉及弱勢學生角度出發所進行之研究結果，

卻明確指出「提供／給予」導向的教育政策或是其他相關社會政策過於分散，沒有建

立起適切的連結，致使無法有效回應身處偏遠地區學生家庭本身所隱含之致貧的結構

性因素（李維倫，2017；許添明、葉珍玲，2015）。 

（三）迄今對於改善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最為具體直接的「教育優先區計畫」，

許添明與葉珍玲（2015）即說明該計畫針對原住民比率偏高、低收入戶、隔代教養、

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差距過大、新住民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中輟率偏高的學

校，開放其申請「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等補助項目，表面上可讓外界以為學校

能夠達成提供學習成效不佳學生課業以外之發展空間的目的，但實際上在基本學力不

佳的情況下，偏鄉學校學生因發揮天賦而成功的個案卻不多。因此有學者指出，偏鄉

教育實需要仰賴當地社會的支持網絡，換言之，必須靠整個社區、部落協助合作，將

所有與學生學習相關的大小網絡結合起來，才可能更為有效地提升學生個體之學習成

就（高毓霠，2015）。 

三、小結 

李維倫（2017）於參閱〈2013 臺灣偏鄉弱勢學童學習貧窮分析報告〉（兒童福利

聯盟，2013）之後，曾指陳偏遠地區學生尚且面臨師資嚴重不足的教育困境。因此，

當前中央主管機關所推動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安定方案」（教育部，2015b）的內容，

既是以提高教師進入偏遠地區學校服務之誘因為主軸，則應可給予正面評價；而「偏

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教育部，2015a）的部分，也確實有納入活用與動員整個社區

及部落之教育能量的考量。惟其成效是否能夠真正反映於偏遠地區學生個體之學習成

就的提升，應尚待更多且深入之觀察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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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憲法學視角擷取之問題點 

 

若是進一步檢視前述由學界及輿論所提出的各項問題點與其因應之道，或可窺得

其期待行政機關的積極與謹慎之作為的傾向仍重。然而誠如前述，我國偏遠地區國民

教育之發展，有部分原因其實是在於相關法制整備的不完善，此點與《中華民國憲法》

（1947）要求政府應確切履行保障人民受教育權的憲法義務有無積極實踐等重大問題

相關。因此，在現今我國違憲審查機制日趨健全情況，人民如何藉由司法機關的力量

對於立法機關應執行之工作進行監督，自然是憲法學上所應探討之課題（渋谷秀樹，

2007）。 

一、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制定前之「立法不作為」的憲法學

學理質疑 

就人民應享之受「國民」教育權的解釋言，早期論者有採取憲法第二十一條及該

法第一百六十條之文義合併解釋，並輔參照《強迫入學條例》（1944）之規定，認為

人民接受國民教育一事，既是權利，又為義務（管歐，1979；薩孟武，1980）。但隨

著我國政治民主化與教育改革的推動，學界中乃有論者指陳，受國民教育一事既為人

民的權利，則個人是基本人權的享有主體，所以國民教育的實施應在憲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所規定的教育文化宗旨，以及第一百五十九條受教育機會一律平等的原則下，以

權利主體的受教育者之需求（吳庚、陳淳文，2014；許志雄、陳銘祥、蔡茂寅、周志

宏、蔡宗珍，2008）推動各項相關政策。緣此，偏遠地區學生既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

權的權利主體，其應享之受「國民」教育權的憲法保障自然與其他地區學生應享之內

容無異。但如同前述，無論是在關於偏遠地區的國民教育法制上或是政策實施上，政

府於相關工作推展方面都存有一定期間的延宕。例如，憲法規定的內涵與精神，一直

要等到《教育基本法》（1999）制定完成後方才可謂有較為具體的落實成果，對於偏

遠地區國民教育推展工作的國家財政資源分配也才具有較確切之法律依據；至於政策

實施的部分，也是要等到 1980 年代左右，偏遠地區的國民教育問題才逐漸獲得重視

而有政府經費的大量挹注（王麗雲、甄曉蘭，2007；陳仕宗，1991）。 

而自憲法學觀點思考國民教育制度存在之意義時，首先應當承認政府規劃與推動



宋峻杰 偏遠地區國民教育法令之憲法學觀點探究

 

 

- 131 -

以全民為對象的基礎教育制度，其背後最大理由莫過於教育所具備之「公共財」性質

所致。易言之，個人經由教育活動所能獲得的利益，其影響不僅止於個人本身，尚且

擴及到社會整體。因此，公權力基於考量此重大之社會利益，強制全民擔負起使其子

女接受具備適當水準的基礎教育之義務，乃有其必要性（長谷部恭男，2008）。若依

其觀點，再同時參照前述早期學界對於受「國民」教育權的理解觀之，則我國偏遠地

區學生是否自《中華民國憲法》（1947）公布實施伊始，即與一般地區學生同樣享受

到由政府所提供之具備適當水準的國民教育服務，則不無疑問。而且有鑑於前述政府

在推動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工作上有所延宕之事實，偏遠地區學生應享有之受「國民」

教育權的憲法保障約有四十年到五十年左右的時間，在立法層次上完全處於被忽略狀

態，甚至可說是遭逢不當之侵害；又依本文觀點，此種發生於《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

展條例》（2017）制定以前的時空當中之國家（或立法機關）消極的不作為，實已具

備形成違憲狀態之疑慮。日本憲法學者中，有主張以「立法不作為」（或稱「立法怠

惰」）的違憲性事實行為作為啟動國家賠償機制之論述（佐藤幸治，1995；奧平康弘，

1993），即可作為支持前述本文觀點之重要論證。 

首先，佐藤幸治（1995）曾謂：立法機關欲於何時、從事何等內容之立法工作，

原則上雖為立法機關得行使裁量權限的事項，但若是在滿足右列兩項要件的情況下，

立法機關即應負起積極執行立法工作之義務；而未予執行時，其「立法不作為」的事

實行為就具有可能形成違憲之疑慮。亦即：(1)憲法典中已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規範之

事務者；(2)憲法典的條文規定經文義解釋得導引出立法機關應擔負有執行立法工作義

務者。其次，國家賠償制度乃是以公務員侵權行為的存在為必要條件，而對於公務員

侵權行為之認定範圍，奧平康弘（1993）主張，在論及公務員的侵權行為時，於主體

或是侵權行為之性質上應不需要加以限定。行政人員的公務行為或是事實行為自應屬

之，故舉凡法官所為之判決、檢察官所為之起訴或是檢警雙方所為之偵訊調查、公立

醫院醫生與護士之醫療行為、國公立學校教職員所為之教育教學活動，都應列入其考

量範圍內。而針對立法者應作為或是不作為的公務行為是否有可能成立公務員對人民

權利之侵權行為，奧平康弘雖然也承認是棘手的議題，並且肯定 1985 年日本最高法

院對於日本國會廢止在家投票制度立法的合憲性問題所為的判決（最高裁判所，1985）

當中，所敘述之：「國會之立法行為，除係屬重大、難以想見的例外情形之外，原則

上並不適用國家賠償法之規定」的立場。但奧平康弘仍舊強調該最高法院判決並非完

全在概念上排除立法不作為等同於公務員侵權行為發生之可能性（奧平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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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樣以公務員侵權行為作為啟動國家賠償制度之必要條件（《國家賠償法》

（1980）第二條）的我國（郭祥瑞，2015a）而言，若是依循前述奧平康弘（1993）的

理論思維，則長期以來因為立法者之不作為而使得受（國民）教育權遭受到侵害的居

住於偏遠地區且處於接受國民教育階段之學生，理應可依循法定程序，提起國家賠償

訴訟，以適時地提醒政府與社會應當注重改善偏遠地區人民所遭遇到之教育機會不均

等與教育資源匱乏等問題（陳雅貞，2012）。 

二、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制定後之「久任獎金」制度化問題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偏遠地區學校

校長、教師，依教師待遇條例給與鼓勵久任之獎金及其他激勵措施。」同條第二項則

規定：「獎金發給之對象、類別、條件、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擬訂，報行政院核定。」而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中，行政院針對該條規定之

提案說明如下：「為安定教師生活、激勵教學及工作士氣，政府得視財政狀況，規劃

辦理公立學校教師福利措施」（立法院，2017c）。故對於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及教師（以

下若無必要，則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985）第四條之規定，不特別區分校長

及教師等職務名稱，而均以「偏校教師」一詞稱之）施以特殊考量，增加其久任之誘

因，方依《教師待遇條例》（2015）相關規定給與鼓勵久任獎金及其他激勵措施，並

且為一併納入偏遠地區學校編制內、外代理教師等非屬《教師待遇條例》適用對象者，

方於第二項規定準用規範。同時，為配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之立法，提

案說明中亦提及有關「久任獎金」的實施方法將納入依前述《教師待遇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辦法中一併規範之（立法院，2017c）。緣此，未來《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之中央主管機關（即教育部）著手制定此久任獎金制度的相關細部

規範乃足以預期。惟於立法院三讀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後不久，立法

委員林麗蟬即於 2017 年 11 月 24 日舉行之國是論壇席上提出「久任獎金」制度的新

設可能僅是淪為政府「撒錢」之消極作為的質疑（立法院，2017d）。因此，該條例第

二十一條所新設之久任獎金制度是否真能成為提升偏校教師久留偏遠地區學校意願

的誘因，已然形成疑慮。 

其次，依據《教師待遇條例》（2015）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教育部於 2016 年

12 月即曾發文預告訂定「公立學校教師獎金支給辦法草案」（教育部，2016a）。同草

案第三條規定公立學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以及軍警學校及矯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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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依《教師法》（1995）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1985）規定聘任者，為其適用對象。

又根據同草案第五條規定之獎金種類，除國家講座主持人獎金、警察學校教師獎金及

軍事學校教師獎金以外，偏校教師均可謂符合申請包含資深優良教師獎金在內之各項

獎金項目之資格（教育部，2016a）。 

另一方面，偏校教師在內之公立學校教師與學校的聘任（約）關係之屬性究竟為

何，有論者指出早期司法實務與學說見解，多採取「私法契約」說。甚至是《教師法》

（1995）立法時，教育部與立法院亦未曾有考慮變更「私法契約」說之主張，而支持

無論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教師與學校間之聘任關係皆屬私法上契約關係。是故在此主

張見解下，公立學校教師亦具有勞動者之身分（吳瑞哲，2014；陳添丁，2006）。然

而，法務部曾作成行政函釋說明，關於各級公立學校依《教師法》等相關規定所定之

教師聘約或聘書，應解釋為公法關係，並且屬於《行政程序法》（1999）第一百三十

五條以下所稱之「行政契約」的一種（法務部，2001，2002）。另就公立學校與教師

所成立之契約關係言，由身為雇主的公立學校提供給付應毋庸置疑。曾大千即基於公

立學校教師適用類似公務員之規定的論述前提，指出：「參照（《勞動基準法》

（1984））……等相關（規定的）意旨，應可類比歸結出『勞工兼具《教師法》適用

對象之身分者，其有關聘任、待遇、獎懲、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及保險等事項，

應優先適用教師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勞基法規定者，從其規定。』」

（曾大千，2015，頁 114）。故再參酌現行之《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1985）第十條

有關工資的規定，可知勞工報酬中所涵蓋之經常性給與的獎金項目中，已包含有「久

任獎金」一項。緣此，就追求公務人員與一般勞動者待遇與福利衡平觀點而言，《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第二十一條對於偏校教師群體再行創設久任獎金

一事，或無可議之處；惟曾大千亦指陳所謂「社會福利國」的發展理想，其追求之終

極目標應在於成就所有勞動者之整體公平正義，故目前僅針對偏校教師久任獎金之立

法作為，從憲法第七條所明示之平等原則法理觀之，實有再重新檢討與商榷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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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透過前述自憲法學視角探究我國政府於偏遠地區推動國民教育制度的落實過

程，得知若以《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之公布施行作為分水嶺，則於

該條例制定完成前，國家立法機關應已衍生有「立法不作為」的違憲性事實行為；於

該條例制定完成後，雖然前述的違憲性疑慮或已排除，但僅以該條例第二十一條新設

「久任獎金制度」為例，已然產生可能無法符合《中華民國憲法》（1947）第七條合

憲性檢視之疑慮。 

 

伍、 日本《へき地教育振興法》及其相關政策施行情形 

 

玉井康之曾指出日本《へき地教育振興法》（1954）施行前，因多數教師不願前

往位處偏遠的學校任教，所以有不少地方自治團體層級的教育委員會，採取刻意安排

新進或是較年輕教師前往偏遠地區學校擔任教學工作的情形；而該法施行後，因其對

於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的專業發展與經濟生活有明文規定，前述情形已多有改善，所以

論者以為該法確實有助於促進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化以及均等化（玉井康之，2005）。

另有關偏遠地區中的離島部分，日本的《離島振興法》（1953）中規定，政府於研擬

〈離島振興基本方針〉時，需納入包含確保離島地區兒少就學機會等支援措施，因此

有學者指出就離島地區而言，《へき地教育振興法》的施行，實已為離島地區教育事

項帶來更多國家資源的投入（斉藤毅，1977）。以下分別論述該法的內容以及其相關

政策執行情形： 

一、 日本《へき地教育振興法》之法制內容 

1951 年於日本岐阜縣高山市所舉辦之「全國小規模學校教育研究大會」，可說是

日本教育界開始關注如何解決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問題的濫觴；而於次年 1952 年舉行

的「全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研究聯盟」成立大會上，時任文部省大臣的天野貞祐不僅

親臨大會現場，更促成與會人員決定共同發表日本第一份「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宣言」，

期待政府能夠早日制定全面性治本的教育專法，以解決當時相關政策只能夠零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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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偏鄉教育問題的缺憾（玉井康之，2005）。 

隨後於 1954 年 6 月日本政府制定完成且公布施行《へき地教育振興法》（1954），

該法全文共有九條。第一條係承接原日本《教育基本法》（1947）第一條之精神與理

念，明示該法的立法目的：「本法乃基於保障人民接受教育機會均等之宗旨，同時考

量有關偏遠地區施行教育事項之特殊性，明確中央及地方自治團體為振興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而必須實施之各類政策，以達成提升偏遠地區整體教育水準之目的。」（玉井

康之，2005，2007）第二條則針對「偏遠地區學校」進行文字上的定義：「本法所稱

偏遠地區學校，乃指位處交通條件與自然性、經濟性、文化性等各類客觀條件皆不甚

發達之山區地、離島及其他地區的公立小學、中學。」該法對於「偏遠地區」的範圍

界定，除了考量交通、自然地理等有形因素外，尚涵蓋經濟與文化因素，以整體性評

量目標區域是否歸屬於偏遠地區。而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第

四條第一項對於偏遠地區學校之定義，則是將「生活機能」與「數位環境」條件納入

為判斷要素之一，是與日本作法不同之處。 

其次，該法第三條到第五條基於振興及發展偏遠地區學校教育之目的，明確規範

學校設置機關的市町村、都道府縣與國家之法定義務內容；以市町村為例，該法第三

條規定市町村為達成振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之目的，得依該管轄區域之需求，實施包

含完善偏遠地區學校教材教具、鼓勵偏遠地區學校教師進修等事項；而同條第二項則

是要求市町村應主動培訓偏遠地區學校之教學人員（斉藤泰雄，2004）。最後，該法

第六條到第九條則是規定關於國家補助金之給與以及預算分配等事項。 

綜觀該法，若再與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進行比較，單以

法律條文數而言，該法共九條，而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則有二十四條，

即可初步推知我國所訂定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較該法所規範事項更為龐

雜；另若考量偏遠地區學校之各項教育事務，應當優先滿足在地學生及家長基於學習

權與受教育權而來之需求觀點時，則我國可能較有過多仰賴中央主管機關運籌帷幄的

傾向；例如，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有關專聘教師甄

選及資格等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而日本自 1948 年制定《教育委員会法》（1948）

以後，即採行教育行政地方分權化，且依據《地方自治法》（1947）第一百八十條之

八之規定，各地方自治團體下設之教育委員會針對教師之聘用，對各級學校得進行建

議、指導及監督之權；此外，根據《地方教育行政の組織及び運営に関する法律》（地

方教育行政組織及營運法）（1956）第三十七條規定所設置的「中小學校教師轉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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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更將市町村立學校職員之任命權賦與日本地方自治團體中的一級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即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而促使跨市町村的跨區人事異動與交流更為容易（董

保城、秦夢群、周俊宇、陳添丁，2012）。因此日本的偏遠地區學校較不易發生有如

我國目前無法留住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學生無法獲得充足師資等教育窘境。 

二、相關法令規範與政策制定及施行情形 

日本內閣為了具體落實該法所規定之各項經費補助，於 1954 年 7 月以行政命令

的形式制定《へき地教育振興法施行令》（偏遠地區教育振興法施行令）（1954），以

推動該法所訂定之相關措施。依據學者的分析，該法及其施行令所規定的經費項目雖

然多數並非是針對就讀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家庭的直接補助，但是確實有助於改善學校

硬體設備以及教材教具，並進而提升學校教學品質（玉井康之，2007）。以下即參照

斉藤泰雄（2004）的研究成果，針對日本政府當時所推動之各項振興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相關法令規範發展與政策作為，分析如下： 

（一）以充實及改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內容及方法為目的之相關措施 

依據該法第五條規定，伴隨著國家補助金的交付，文部省需進行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相關之調查研究及資料整理工作，以及輔導全國各地方自治團體並提供相關建議，

因而文部省自該法公布施行後，即逐步推動以下政策：(1)指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研究

專責學校；(2)舉辦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指導專員講習活動；(3)舉辦全國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研究大會；(4)規劃製作混齡班級學習指導計畫範例；(5)公開出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專門雜誌書刊。 

有關指定研究專責學校的部分，研究專責學校係由各地方自治團體的推薦，文部

省並編有經費補助，以調查／研究偏遠地區學校之教學與課程內容、學生學習指導方

式以及學校實際經營情況，研究結果並用以納入文部省政策執行評估之重要參考；在

斉藤泰雄（2004）研究工作的進行當下，指定研究專責學校的設置已擴充到一縣一校

之多；至於指導專員的講習活動則是自 1958 年開始推動，每年要求二到三個地方自

治團體轄內的偏遠地區學校，推派於校內位居指導地位的教師參與約三天左右的研習

課程；而全國研究大會的舉辦規模則更為龐大，每年約略召集數百位到千位不等的偏

遠地區學校教師前往分別設置不同研習主題的十數所偏遠地區學校進行研習式之教

學觀摩；在規劃製作混齡班級學習指導計畫的政策實施過程方面，文部省與前文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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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全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研究聯盟共同合作，於 1967 年先後完成「數學」與「理

化」兩項學科的混齡班級用教科書，1971 年出版「家庭科」教科書，惟因同時期偏遠

地區的少子化現象日益嚴重，採用混齡班級用教科書的學校逐年減少，遂於 1979 年

宣告停止相關教科書的出版。之後文部省乃改以「混齡班級指導資料」的形式，繼續

出版「數學」、「理化」與「家庭科」等三項學科資料給予相關學校使用。最後，有關

專門雜誌書刊的發行，自 1959 年開始，該省即每年編纂三期的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研

究專刊，免費發送給各相關學校。截至 1971 年為止，共計出版有三十期。爾後，則

是以間接補助的形式，支持全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研究聯盟編纂其組織專刊《全國偏

遠地區學校教育新聞》（週刊）之出版經費。 

透過推動以上諸多措施，斉藤泰雄（2004）認為方才能夠以系統化的方式讓偏遠

地區學校教師廣為了解並熟習「共同學習」、「聯合指導」、「鄉土學習」、「協同教學」、

「混齡教學」等偏遠地區學校之教學方法。 

（二）國家補助金範圍之擴大 

依據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除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津貼外，就擴大補助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事業方面，包括：(1)偏遠地區學校教職員工住宅建設工程；(2)偏遠地區學校集

會場所建設工程；(3)偏遠地區學校培訓教職員所需設施等項目，均挹注其所需經費的

二分之一。其中，有關教職員培訓設施部分，自 1953 年開始，為補足前往偏遠地區

學校服務教師員額的缺口，於北海道、青森縣、山梨縣及長崎縣等六個地方自治團體

中所設立之共計十四處的臨時教員培育所，截至 1961 年完成其階段性任務為止，已

培育近兩千名的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之後，歷經 1960 及 70 年代以降，國家補助金項

目又另外陸續擴增：(1)偏遠地區學校發電設施建設工程；(2)偏遠地區學校供水設施建

設工程；(3)偏遠地區學校通學校車及船舶購置；(4)電視電波收信儀器購置；(5)偏遠

地區學校保健管理經費（亦即補助各醫療機構派遣醫師前往偏遠地區學校進行定期健

康檢查等經費）；(6)偏遠地區學校膳食經費；(7)供應極偏遠地區牛奶及麵包等膳食經

費；(8)學校衛浴設備建設工程；(9)學校住宿設施建設工程；(10)學校住宿個人支出費

用；(11)遠距離通學學生交通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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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へき地教育振興法》及其施行細則之修正 

1960 年代開始，日本人口往都市集中現象越發加劇，以至於都市與鄉村（離島）

區域之間在人口結構、產業及文化發展方面的落差愈趨擴張，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現場

被迫實施混齡教學的比率亦增多。有鑑於此，日本政府不僅於 1970 年修正《へき地

教育振興法》（1954）若干規定，於 1972 年亦針對《へき地教育振興法施行細則》（偏

遠地區教育振興法施行細則）（1959）進行了時隔十三年之久的修訂工作（文部省，

1981；玉井康之，2007）。 

此次的修訂，根據斉藤泰雄（2004）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擴大偏遠地區的範圍認

定，進而降低偏遠地區學校的認定標準，俾利國家預算得以因應當時情況而充分運

用。具體而言，1972 年修訂將原先 1959 年施行細則當中所規定之認定偏遠地區學校

偏遠程度的五個項目標準增加到七個（例如將原先學校距離「醫療院所」的標準，分

列為距離「醫院」及「診療所」等兩項較為明確的標準），並且再新增「準偏遠地區

學校」一項，以擴大偏遠地區認定範圍。因此自 1972 年修訂以後，日本全國偏遠地

區學校依其偏遠程度乃有：「偏遠地區學校」、「準偏遠地區學校」及「特殊地區學校」

三種類別。而服務於「偏遠地區學校」以及「準偏遠地區學校」的教師均可支領其基

本薪資百分之四的偏遠地區學校服務津貼，服務於「特殊地區學校」者則至多可支領

不超過其基本薪資百分之四的服務津貼。又，於 1973 年當時，被指定為上述三種類

型學校的中小學校總數乃較前年度（1972 年）增加約一千三百餘校。 

該施行細則曾經過多次修訂與調整，目前作為認定偏遠地區學校的判準有：(1)

與最近車站或是站牌之距離；(2)與最近綜合型醫院之距離；(3)與最近醫院（綜合型醫

院除外）之距離；(4)與最近診所（除醫師無長期駐診及牙醫診所以外）之距離；(5)

與最近全日制高中之距離；(6)與最近郵局之距離；(7)與最近市町村教育委員會辦公處

所之距離；(8)與最近金融機構之距離；(9)與最近超市之距離；(10)與市中心之距離；

(11)與最近縣政府所在地之距離。 

（四）班級人員編制標準之修訂 

日本全國公立且實施義務教育之各級學校的班級人員編制標準及教職員人數配

置基準，均依照 1958 年公布施行之《公立義務教育諸学校の学級編制及び教職員定

数の標準に関する法律》（關於公立義務教育各級學校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標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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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的相關規定執行之，因此，偏遠地區學校當中的單一班級或是混齡班級的編

制亦適用該法之規定，該法於 1958 年公布施行開始，以偏遠地區小學為例，包含全

學年的單一班級總人數不得超過 20 人；包含兩個或是三個學年的混齡班級總人數為

35 人以下（含）；四個或是五個學年的混齡班級人數編制則為 30 人以下（含）。於 1963

年修訂時上述各班級總人數標準雖均予以下修，但在 1969 年的修訂當中，小學及中

學均廢除包含全學年學生之單一班級的編制，橫跨四個或是五個學年的混齡班級編制

亦遭到廢止。於 1974 年修訂時則是將橫跨三個學年的混齡班級編制予以廢除，且於

同年的修訂當中亦將橫跨兩個學年的混齡班級總人數下修到 20 人以下（含）。其後的

修訂中，亦是屢屢下修混齡班級編制的總人數員額，例如 1993 年的修訂當中，已將

橫跨兩個學年的混齡班級總人數下修到 16 人以下（含），斉藤泰雄（2004）即認為此

舉可說是有效減輕授課教師教學負荷的良好措施。 

另一方面，進入到 1970 年代以後，各地方自治團體也開始有計畫地引導偏遠地

區學校教師與非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之間進行人事交流；根據斉藤泰雄（2004）的研究，

大多數地方自治團體於研擬相關人事交流計畫時，大抵會秉持以下原則：(1)避免新任

教職員需擔負混齡班級教學工作的情況發生；(2)盡量促使中堅地位的教職員前往偏遠

地區學校服務；(3)對於校長及主任職位人員的升遷要件，優先考量其是否具備曾於偏

遠地區學校服務之經驗。 

（五）小結 

依據文部科學省所公布資料，目前施行中的振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政策當中，較

具特色者計有：為偏遠地區學校教職員子女建設高中宿舍補助經費計畫、移動式牙科

設備暨牙科專用巡迴專車購置經費補助計畫，以及混齡班級人員編制標準之改進（文

部科学省，2017）等項目。其內容也大抵和前述自 1954 年以來，日本政府所推動之

各項振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政策的方向無太大差異，其政策實具有相當程度的持續性

與連貫性。 

由於日本基於該法推動振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政策的工作已長達有六十年以上

之久，故其豐富的實施經驗確實除前述概要整理之內容以外，尚有詳加梳理及分析其

他相關法令規範（例如：《へき地教育振興法施行細則》（1959）的修訂過程）與政策

（例如：各地方自治團體研擬偏遠地區學校與非偏遠地區學校教師交流計畫的內容與

執行狀況）的必要。惟受限於本文篇幅限制，此處僅提出以下較具疑慮處：有別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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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將辦理振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之研究活動的權限，透過該法第五條中概括授權給中

央主管機關（文部科學省）的作法（亦即中央主管機關主導偏遠地區相關振興與研究

活動的發展方向），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則不僅於第十九條第

二項明定中央政府應鼓勵並補助地方主管機關設立任務編組性質之「區域教育資源中

心」，對偏遠地區學校提供課程與教學之研究及行政支援；於同條第三項亦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每三年辦理全國偏遠地區教育會議。其立意或可謂之良好，但是否可能造

成中央主管機關的承辦人員以為促進偏遠地區國民教育的發展與研究僅僅是依法如

此作為即可？而喪失主動且積極關注偏遠地區人民學習權與受教育權更多的可能發

展面向？此等疑問有待日後作更深入的研究。 

 

陸、代結語 

 

透過前述研究，得知我國在《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制定完成前

國家對於偏遠地區國民教育問題長期怠忽所造成之「立法不作為」的違憲狀態（立法

院，2017c），確實已有不當侵害就讀於偏遠地區學校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的事實

發生，惟根據 2013 年 5 月新修正之《行政程序法》（1999）第一百三十一條及《國家

賠償法》（1980）第八條等規定，司法實務上欲以立法機關未善盡憲法義務造成不當

侵犯人民憲法上權利為由，向政府機關提出國家賠償訴訟時，將產生應證明損害於何

時發生？而其受損害態樣又為何？……等現實問題（郭祥瑞，2015b）；另一方面，現

今《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雖已公布施行，但當前新設於該條例第二十一條的

久任獎金制度，既已產生有可能無法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第七條合憲性檢

視之疑慮，因此本文呼籲中央主管機關應對此點妥為處理與因應。 

最後，參酌日本經驗時，若以該國《へき地教育振興法》（1954）的公布實行日

期起算，得知其致力於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工作，無論是在相關法制整備與政策推

動上，已長達有六十年之久；就政策推動方面，雖有部分與我國執行的內容有部分相

似（例如：擴充國家補助金事業項目及範圍），但仍有諸多課題尚待我國政府機關與

學界再進一步探究：如我國《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2017）中既明定中央政

府應鼓勵地方主管機關籌設「區域教育資源中心」，則其組織運作及應發揮功能是否

可以借鑑日本政府指定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研究專責學校之作法，成為提供我國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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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未來後續研擬偏遠地區國民教育政策理論基礎與實證依據的重要機構，有待未來作

更進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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